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印发《天津市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生产“黑名单”“白名单”管理

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有关区应急管理局、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督促指导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天津市安全生产条例》《安全生产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市应急管理局研究制定了《天津市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生产“黑名单”“白名单”管理办法（试行）》，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2026年2月25日

（联系人：刘鹏/徐堃；联系电话：28051662/28051670）

（此件主动公开）

天津市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生产“黑名单”

“白名单”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升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质效，激励企业提高安全管理水平，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天津市安全生产条例》《安全生产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危险化学品企业是指本市行政区域内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带有储存场所的经营企业（不含加油站）和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的化工企业。

第三条 “黑名单”与“白名单”管理遵循依法依规、客观公正、动态管理、激励与约束并重的原则。

第四条 企业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将被纳入“黑名单”管理，并向社会公布。

（一）一年内发生一般及以上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

（二）迟报、漏报、谎报或者瞒报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

（三）被应急管理部门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的；

（四）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相关许可或者许可证被暂扣、吊销期间，擅自从事相关生产经营活动的；

（五）有执行能力但拒不执行或者逃避执行应急管理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的；

（六）被应急管理部门监督检查发现存在重大事故隐患，且未按期完成整改或者整改后仍不合格的；

（七）企业或者企业从业人员因同一违法行为一年内受到应急管理部门2次及以上行政处罚的；

（八）经有关部门认定，存在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的安全生产违法失信行为的；

（九）法律、法规、规章及上级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五条 “黑名单”认定应当履行以下程序：

（一）每年12月底前，各区应急管理局按照“黑名单”认定条件并结合日常监管情况，对本辖区企业进行核实汇总，向市应急管理局报送名单；

（二）市应急管理局对名单进行审核后形成拟认定名单，向社会公示5个工作日；

（三）公示无异议或者异议处理完毕后，市应急管理局形成“黑名单”并向社会公告。

“黑名单”实行动态管理，于次年1月底前调整并公告。

第六条 对被纳入“黑名单”的企业实施以下管理措施：

（一）市应急管理局约谈企业主要负责人，以及所在区应急管理局分管负责同志；

（二）纳入应急管理部门年度重点执法计划，适度加大监督检查频次；

（三）市应急管理局定期向有关行政许可部门通报被纳入“黑名单”的企业，作为行政许可部门对其进行行政审批的重要参考；

（四）法律、法规、规章及上级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措施。

第七条 申请纳入“白名单”的企业，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严格执行国家及本市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标准规定，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并严格落实双重预防机制，深入开展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信息化智能化建设的；

（二）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达到二级及以上的；

（三）三年内未发生一般及以上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

（四）三年内未被应急管理部门列入安全生产严重失信名单或联合惩戒对象的；

（五）三年内企业及其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未受到应急管理部门行政处罚的；

（六）一年内未被应急管理部门监督检查发现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的；

（七）法律、法规、规章及上级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八条 “白名单”认定应当履行以下程序：

（一）每年12月底前，企业自愿向所在区应急管理局申请，各区应急管理局按照“白名单”认定条件并结合日常监管情况，核实汇总后向市应急管理局报送推荐名单；

（二）市应急管理局对推荐名单进行审核后形成拟认定名单，向社会公示5个工作日；

（三）公示无异议或者异议处理完毕后，市应急管理局形成“白名单”并向社会公告。

“白名单”实行动态管理，于次年1月底前调整并公告。

第九条 各区应急管理局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白名单”企业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立即向市应急管理局报告，由市应急管理局将该企业从“白名单”中移除：
（一）发生造成重大社会不良影响事件的；

（二）存在重大事故隐患，且逾期未整改或整改后不合格的；

（三）安全生产标准化证书被撤销、注销或期满未续证的；

（四）相关安全生产许可证被吊销、撤销、注销或停止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活动半年以上的；

（五）提供虚假材料或者以不正当手段纳入“白名单”的；

（六）不再符合本办法第七条认定条件的；

（七）法律、法规、规章及上级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情形。

企业自被移除之日起三年内不得再次申请。企业对移除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向市应急管理局提出，市应急管理局应对有关情况进行核实。

第十条 鼓励企业积极开展“白名单”创建工作，对纳入“白名单”的企业实施以下激励措施：

（一）依法合理减少监督检查频次，优先推行非现场检查等方式，督促引导企业依法依规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二）在行政许可、标准化创建等方面提供政策辅导和便利服务；

（三）开展专家指导“上门”服务，组织专家为企业提供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体检式”隐患排查等，助力企业提高安全管理水平；

（四）优先推荐应急管理部门组织的评先评优；

（五）法律、法规、规章及上级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激励措施。

第十一条 法律、法规、规章及上级规范性文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2年。

附件：天津市安全生产“白名单”企业申请表



